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３

股票简称：天润曲轴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４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关于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在公司第三会议室以现场和通

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邢运波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备查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３

股票简称：天润曲轴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５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司

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

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６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星期三）。

７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

托形式委托代理人（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委托书格式见附件）。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８

、会议地点：山东省文登市天润路

２－１３

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议案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４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６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二）议案的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９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公告。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星期四）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二）登记地点

公司证券办公室（山东省文登市天润路

２－１３

号）。

（三）登记方式

１

、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２

、法人股股东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

明书、出席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３

、授权委托代理人需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４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信函、

传真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以前收到为准。 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四、其他事项

１

、联系人：周洪涛、冯春

联系电话：

０６３１－８９８２３１３

传真：

０６３１－８９８２３３３

邮编：

２６４４００

地址：公司证券办公室（山东省文登市天润路

２－１３

号）

２

、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股东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

附件

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天润曲轴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并按如下授权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对会议议案表决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２

《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３

《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４

《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５

《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６

《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说明

：

以上议案请在

“

同意

”

或

“

反对

”

或

“

弃权

”

空格内填上

“

√

”。

投票人只能表明

“

同意

”

或

“

反对

”

或

“

弃权

”

一种意见

，

涂改

、

填写其他符号

、

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

。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013年5月21日 星期二

Disclosure

B011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７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５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４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

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

２

、会议召开地点：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曹曾俊先生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有

９

名股东及股东代表参加，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７５．０２％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金杜律师事务所刘浒、胡静贤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了相关议案，并以现场投票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曹世如女士、曹曾俊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为：同意

２７

，

０３８

，

９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购买关联方房产的议案》

关联股东曹世如女士、曹曾俊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为：同意

２７

，

０３８

，

９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受让关联方商标转让的议案》

关联股东曹世如女士、曹曾俊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为：同意

２７

，

０３８

，

９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情况（累积投票制）及表决结果为：

Ａ

、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曹世如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曹世如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Ｂ

、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曹曾俊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曹曾俊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Ｃ

、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颖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张颖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Ｄ

、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陈慧君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陈慧君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Ｅ

、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强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王强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Ｆ

、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宏敏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李宏敏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Ｇ

、 独立董事候选人余海宗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余海宗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Ｈ

、 独立董事候选人曹麒麟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曹麒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Ｉ

、 独立董事候选人李萍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李萍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选董事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薪酬及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表决情况（累积投票制）及表决结果为：

Ａ

、 监事候选人李敬秋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李敬秋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Ｂ

、 监事候选人易炜得票数为：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票，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

（即

７５

，

０１９

，

４５０

票），易炜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获选监事任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同意

１５０

，

０３８

，

９０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７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以现场

方式在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七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以电话通知方

式发出，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名（其中曹世如董事委托曹曾俊董事代为出席），

会议由曹曾俊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１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全体成员选举，一致同意曹世如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曹曾俊先生

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２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董事长曹世如女士提名，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任曹世如女士为公司总经理；曹曾俊先生、张颖先

生、陈慧君女士、谭磊先生、洪帆先生、熊健先生、王宁先生、陈果先生、邓成钢先生、冯世华女士、杨远彬先

生、喻实先生、彭隆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陈慧君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曹曾俊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 上述人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为止。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

３

、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董事长曹世如女士提名，与会董事一致同意聘任彭隆凯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至本届董

事会期满为止。

４

、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９

票，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度等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设立审计委

员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具体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委员会召集人 委员名单

审计委员会 余海宗

（

独董

）

余海宗

（

独董

）、

曹麒麟

（

独董

）、

张颖

战略委员会 曹世如

（

董事长

）

曹世如

、

曹曾俊

、

李萍

（

独董

）

提名委员会 曹麒麟

（

独董

）

曹麒麟

（

独董

）、

余海宗

（

独董

）、

曹世如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李 萍

（

独董

）

李萍

（

独董

）、

曹麒麟

（

独董

）、

曹曾俊

三、备查文件

１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１

、 曹世如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５２

年

６

月出生，中专学历，高级经济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７２

年

１

月

－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任红旗商场票证管理员，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任红旗商场班长，

１９８４

年

８

月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任红旗

商场业务科长，

１９８７

年

９

月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成都市商业二局干部管理学院学员，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任红旗

商场批发分公司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期间任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旗有限”）执行

董事、 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期间任红旗有限监事，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红旗有限整体变更前任执行董

事、总经理。现任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兼任成都红

旗商厦有限责任公司监事，成都红旗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四川红旗影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曹

世如女士为全国第九、十次妇代会代表，四川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四川省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人大代

表，成都市第十次、十一次党代会代表，成都市第九、十届人大代表。 曹世如女士曾获得

２００７

“亚太最具创

造力华商领袖·女企业家”奖，中华慈善突出贡献人物奖，

２００９

中国经济女性年度人物，四川省劳动模范，

中国优秀企业家等荣誉。曹世如女士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１１０７０

万股，与上市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曹曾俊系母子关系。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２

、 曹曾俊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９

年

６

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期间起任红旗有限执行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整体变更前任红旗有限监事。 现任成都红旗连锁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兼任成都红旗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成都红

旗商厦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四川红旗影业有限公司监事。 此外曹曾俊先生还当选为成都市青年联合

会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中国西部企业家理事会理事，成都市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度第四届优秀创业企业家，获

得

２００９

年成都市优秀企业经营管理者等荣誉称号。 曹曾俊先生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１２３０

万股，与上市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曹世如系母子关系。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董事会秘书曹曾俊先生联系方式：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

７

号

邮编：

６１１７３１

联系电话：

１３８０８０１１３２１

、

０２８－８７８７７３３３－８５９

传真：

０２８－８７８２５５３０

电子邮箱：

ｚｊ＠ｈｑｌｓ．ｃｏｍ．ｃｎ

３

、 张颖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出生，硕士，高级经济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张颖先生曾担任四

川豪吉食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进入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担任财务

部财务总监，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聘任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 现任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内部审计负责人。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４

、 陈慧君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职于自贡市食品集团

公司财务处，自贡川南旅游投资开发公司财务经理、副总经理。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进入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任

自贡分场主任，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任财务部财务人员，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任财务一部部长，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

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

５

、 谭磊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９

年

７

月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四川邮电科研规划院程

序员，四川联发医疗有限公司信息主管。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进入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担任信息中

心行政人员，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担任信息中心部长，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６

、 洪帆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１

年

１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进入成都红旗连

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担任宣传部部长，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担任合同管理部部长，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

理。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７

、 熊健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５

年

１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好又多百货有限公司

百货部课长、九龙广场楼层主管。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进入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任九分场店长，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担任超市管理部部长，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任市场开发部部长，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上市

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８

、 王宁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３

年

１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凉山州粮油议价公司

业务科长，豪吉集团任市场部副部长。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进入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任促销部副总经

理，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任促销部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９

、 陈果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职于成都互惠商

业，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进入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担任保卫部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担任培训部部长，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担任配送中心部长，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担任市场开发部部长，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上市公司

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１０

、邓成钢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５８

年

１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曾任职于成都市百货公

司、成都市财政局监督处。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进入成都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任发展部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１１

、冯世华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６４

年

１

月出生，中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进入成都红旗

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任超管部行政人员，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担任审计部部长，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

经理。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１２

、杨远彬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６

年

６

月出生，中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成都好又多亚太店百

货部主任，成都北京华联商厦楼层主管，成都世纪联华超市家电百货处处长，上海雅客多超市店长，好又

多华东事业部杂货专员，合肥好又多超市店长，南京好又多超市店长。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进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至

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１３

、喻实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出生，大专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３

年担任成都伊藤洋华

堂有限公司总务部部长，

２００５

年担任成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司双楠店店长助理，

２００６

年担任成都伊藤洋

华堂有限公司春熙店经理，

２００７

年担任成都伊藤洋华堂有限公司管理督导部部长，

２００９

年担任成都伊藤

洋华堂建设路店多业态管理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进入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至今。与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票

３７００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１４

、彭隆凯先生，中国国籍，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进入成都

红旗连锁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担任行政部部长，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事务代表彭隆凯先生联系方式：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

７

号

邮编：

６１１７３１

联系电话：

１８９８０８０８８８０

、

０２８－８７８２５７６２

传真：

０２８－８７８２５５３０

电子邮箱：

ｓｈｉｂａｘｕｅｓｈｉ００１＠ｑｑ．ｃｏｍ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７

证券简称：红旗连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在成都

市高新区西区迪康大道七号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已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通知全体监

事与会。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现场出席会议监事

３

人。董事会秘书曹曾俊先生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由监事李敬秋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全体成员选举，一致同意李敬秋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

事会期满为止。

李敬秋女士，中国国籍，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出生，高中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进入成都红旗连锁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任结算部副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财务结算一部副部长，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任结

算一部部长。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结算部总监。 李敬秋女士未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与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数

５％

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未持有

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三、备查文件

１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１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以电话

或电子邮件的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以

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地点在江苏省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黄海三路

１２

号

公司三楼会议室。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９

人，实际到会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 董事赵伟建先

生、崔咪芬女士、李昌莲女士以通讯方式参加了本次会议。 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 公司董事长周新基先生主持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九九

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南通万通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科技大楼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未来发展需要，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３

，

９００

万元购买南通万通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项下科技大楼及相关土地使用权，用作公司办公和科研场所。

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购买南通万通食品科技有限公

司科技大楼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１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以电话或

电子邮件的形式通知了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江苏省

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黄海三路

１２

号）以现场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实际到会

３

人。 公司监事会主席钱红林先生主持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监事人数均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江苏九九

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记名投票表决，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南通万通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科技大楼的议案》。

为适应公司未来发展需要，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３

，

９００

万元购买南通万通食品科技有

限公司项下科技大楼及相关土地使用权，用作公司办公和科研场所。

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市场行情且价格公允，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

长远发展规划，同意本次购买科技大楼及相关土地使用权事项。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１

证券简称：九九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南通万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大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为适应公司未来发展需要，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我公

司”）拟使用自有资金

３

，

９００

万元购买南通万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食品”）项

下科技大楼及相关土地使用权，用作公司办公和科研场所。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南通万通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科技大楼的议案》。 同日，公司与万通食品签订了《房地产权转让合同》。

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公司购买科技大

楼及相关土地使用权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南通万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２０６００４０００１７２２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住所：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新区湘江路北侧

法定代表人：张京京

注册资本：

１０８０

万美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８０

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生产销售食品配料植脂末（新奶精）；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

售钢结构件、建筑机械、服装。

股东（发起人）：香港和润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万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与我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坐落于江苏省如东经济开发区湘江路北侧，由万通食品合法所有的科

技大楼及相关土地使用权。

科技大楼及绿化、广场等占地面积约为

３１．２５

亩（以中间现有临时隔墙为界，确切面积

以办理土地证的红线图为准），相关土地证号为东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１０００８１

号。

建筑总面积为

１６２６４．７１ｍ

２

，其中主体大楼已办房产证（如东县字第

１２２０１９７－１

号）面积

为

１４４４４．７４ ｍ

２

，地下一层为

１４４４．４７ ｍ

２

，配电房

１４２ ｍ

２

，传达室

３５ ｍ

２

，平房

６

间共

１９８．５ ｍ

２

，

主体大楼外墙石材干挂竣工，大楼空调机组安装调试结束。 附属及配套设施包括：出让范

围内所有电、水、通讯、排污等用房和设备（除万通食品现有生产用电设备），围墙、绿化和地

下建设等其他公共设施。

２

、交易标的价格及费用

本次交易标的房地产权（含土地出让金、大楼内外装修、空调等设施）转让价格为人民

币叁仟玖佰万元整（

￥３９００

万元）。 交易标的目前未经评估，在结合江苏如东当地市场价格

考虑并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进行交易，交易价格符合市场行情，不存在不公允的情形。

３

、本次交易标的中主体科技大楼及相关土地使用权目前已全部抵押给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除上述抵押外，交易标的不存在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

涉及该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出让方：南通万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甲方）

受让方：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乙方）

（一）本协议标的

甲方遵从协议约定，向乙方出让科技大楼，该出让的房地产权为甲方合法所有，房产权

证号为如东房权证如东县字第

１２２０１９７

—

１

号。 科技大楼占地及绿化、广场等占地面积约为

３１．２５

亩，建筑面积为

１６２６４．７１ｍ

２

，其中：主体大楼已办房产证为

１４４４４．７４ｍ

２

。

（二）转让价格及承担费用

１

、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房地产权（含土地出让金、大楼内外装修、空调等设施）的转让价

为人民币叁仟玖佰万元整（

￥３９００

万元）

２

、房地产产权买卖的相关税、费等按政府的现行规定各自承担，房地产评估费用双方

各自承担一半，如无具体规定的其他费用双方另行协商。

３

、配套设施中的水、电等，需要办理过户的，甲方协助乙方办理过户手续（或重新申

请），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资产交付前的水、电、通讯等所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房地产

权证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后则由乙方负责承担。

（三）付款方式及期限

乙方以分期付款方式按期将转让款项汇入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首期付款：自协议生效起一周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贰仟贰佰万元整（

￥２２００

万

元），同时甲方向乙方交付与办理产权变更登记相关的全套资料（含水、电、消防安装、装修

设计图）。 鉴于甲方已将出让房产设定抵押，甲方同意乙方的首期付款贰仟贰佰万元整

（

￥２２００

万元）直接汇至贷款银行，专用于归还贷款本息。 甲方收到乙方付款后的两周内，向

乙方移交全部房产、场地及相关设施。 乙方支付首期付款后即取得对该房地产的使用权和

支配权。

二期付款：双方根据政府有关规定及协议的约定原则，在县职能部门核发过户新的房

权证、土地证后一周内，乙方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壹仟柒佰万元整（

￥１７００

万元）。

（四）双方的违约责任

ａ

、乙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乙方如未按协议规定的时间付款，按逾期时间，分别作违约处理（不作累加）：

１

、逾期在

３０

天以内，自协议规定的应付款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支付应付款之日止，

乙方按日向甲方支付逾期应付款万分之二的违约金，协议继续履行。

２

、逾期超过

３０

天后，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 甲方解除协议的，乙方按总转让款项的

１０％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乙方愿意继续履行协议，经甲方同意，协议继续履行，自协议规定

的应付款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全额支付应付款之日止，乙方按日向甲方支付逾期应付款

的万分之二的违约金。

逾期应付款项指依照协议规定的到期应付款与该期实际已付款项的差额。

ｂ

、甲方逾期交付房地产的违约责任：

甲方如未按本协议规定的时间交付房产及相关手续和建设施工安装图（含装修），按逾

期时间，分别作违约处理（不作累加）：

１

、逾期不超过

３０

天，自本协议第三条规定的交付期限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

甲方按日向乙方支付应交付产权转让款的万分之二的违约金，协议继续履行。

２

、逾期超过

３０

天后，乙方有权单方解除协议。 乙方解除协议的，甲方应当自乙方解除

协议通知到达之日起

５

天内退还全部已付的款项，并按协议总转让价的

１０％

向乙方支付违

约金。 甲方要求继续履行协议的，经乙方同意，协议可以继续履行，自协议规定的交付期限

的第二天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甲方按日向乙方支付已交款项万分之二的违约金。

（五）其他责任

１

、甲方保证转让的南通万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地产权利没有任何法律纠纷，转让

前的所有债务及由此引起的一切纠纷均由甲方承担。 因甲方原因造成不能办理产权过户

登记或发生其他债务纠纷等，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并作相应赔偿责任。

２

、甲方保证转让的房产建筑质量符合国家的法律规定。 甲方对转让房产的质量瑕疵

承担全部责任。

３

、乙方保证受让上述房地产而支付的资金为乙方正当合法所有，并愿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４

、在乙方未就本次房地产权转让事宜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前即该信息在上市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之日前，各方均需对该事项履行保密义务。

（六）争议解决

本协议在履行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以向

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筹资金。

六、交易的其他安排事项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权债务重组情况。 交易完成后不产生关联交

易和同业竞争。 本次交易事项也不存在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目前办公地点位于江苏省如东沿海经济开发区，距离县城较远，而本次购买的

万通食品新建的科技大楼，地处如东县城北翼的如东经济开发区，属省级高新技术示范区，

交通便捷，区位优势明显，配套设施齐备，日后用作公司行政办公和科研场所将有利于公司

职能部门与当地政府部门的衔接与沟通，有利于研发项目的调研、实验、中试及推广，有利

于品牌宣传、客户接待、业务洽谈等综合业务的开展，提高相关职能部门的办公效率。

２

、本次购买科技大楼有助于改善公司的办公环境，提升公司的外部形象。 便捷的交通

和区位优势也利于日后公司科研人员及经营管理人员的引进，对公司人才储备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

３

、本次购买科技大楼将为公司未来业务拓展和规模扩张需要提供必要的研发基地和

办公场所，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

４

、公司目前财务状况良好，本次购买科技大楼事宜是在充分考虑公司财务状况的前提

下做出，且交易价格公允，因此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也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资金周

转造成重大影响。 相关房地产权过户登记手续完成后每年的固定资产折旧计提金额不大，

也不会对公司利润造成重大影响。

５

、公司本次购买万通食品科技大楼及相关土地使用权交易事项，存在因政策性因素影

响不能及时办理房地产权证过户登记的风险。

八、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与南通万通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房地产权转让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九九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１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大陆”）董事会以

书面形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此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实到

７

人（独立董事

３

名）。 会议由董事长胡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此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认真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转让

Ｊａｕｃｈ Ｑｕａｒｔｚ ＧｍＢＨ

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７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向德国

Ｊａｕｃｈ Ｑｕａｒｔｚ ＧｍＢＨ

（以下简称“

ＪＱＧ

”）投资

１０００

万美元，

以获得占

ＪＱＧ

在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的百分之十二的普通股， 并就相关事宜与

ＪＱＧ

、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ａｕｃｈ

（

ＪＱＧ

的大股东）签订《购买普通股之协议》。 根据该协议，在

ＪＱＧ

上巿前，新大

陆按每年

７．５％

获得固定股息回报。同时，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ａｕｃｈ

保证在三至五年内实现

ＪＱＧ

在德国上

巿， 若未能实现该目标，新大陆有权要求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ａｕｃｈ

按投资额回购新大陆所持股份。

鉴于

２００３

年公司对

ＪＱＧ

的投资主要动因之一是基于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ａｕｃｈ

关于

ＪＱＧ

在此后

３－５

年间在德国上市的承诺，而截至目前

ＪＱＧ

仍未能实现上市，现根据《购买普通股之协议》及

公司的要求，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ａｕｃｈ

同意回购公司所持的

ＪＱＧ

股份。 各方经过友好协商，达成股权转

让协议书。

该协议书主要内容为：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ａｕｃｈ

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对价

１０００

万美元及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的累计未付股息

７８．７５

万美元以回购公司所持的

ＪＱＧ

股份。以上款项分期支付（具

体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支付

３７８．７５

万美元；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支付

３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支付

４００

万美元）。

二、审议通过《公司内部问责制度》，表决结果为：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根据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相关文件精神，要求辖区上市公司建立内部问责制度。 董

事会经审议，同意公司根据相关要求和公司实际情况制订的《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

司内部问责制度》。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２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１

、出售资产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向德国

Ｊａｕｃｈ Ｑｕａｒｔｚ ＧｍＢＨ

（以下简称“

ＪＱＧ

”）投资

１０００

万美元，

以获得占

ＪＱＧ

在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的百分之十二的普通股， 并就相关事宜与

ＪＱＧ

、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ａｕｃｈ

（

ＪＱＧ

的大股东）签订《购买普通股之协议》。 根据该协议，在

ＪＱＧ

上巿前，新大

陆按每年

７．５％

获得固定股息回报。同时，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ａｕｃｈ

保证在三至五年内实现

ＪＱＧ

在德国上

巿， 若未能实现该目标，新大陆有权要求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ａｕｃｈ

按投资额回购新大陆所持股份。

鉴于

２００３

年公司对

ＪＱＧ

的投资主要动因之一是基于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ａｕｃｈ

关于

ＪＱＧ

在此后

３－５

年间在德国上市的承诺，而截至目前

ＪＱＧ

仍未能实现上市，现根据《购买普通股之协议》及

公司的要求，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ａｕｃｈ

同意回购公司所持的

ＪＱＧ

股份。 各方经过友好协商，达成股权转

让协议书。

２

、审批程序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交易事项。本次交易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关联交易，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ａｕｃｈ

先生，

ＪＱＧ

公司董事长，德国人士。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名称：公司持有的

ＪＱＧ

公司的

１２％

股权

２

、公司地址：

Ｖｉｌｌｉｎｇｅｎ－Ｓｃｈｗｅｎｎｉｎｇｅｎ

，

Ｇｅｒｍａｎｙ

３

、主营业务：设计、生产和销售以石英晶体为主的电子元器件

４

、

ＪＱＧ

股东情况：本次交易前，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ａｕｃｈ

持有

ＪＱＧ

公司

８８％

股权，本公司持有

ＪＱＧ

公

司

１２％

股权。

５

、定价依据：根据本公司入股时《购买普通股之协议》约定的回购价格。

６

、该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７

、公司本次出售所持有的

ＪＱＧ

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ａｕｃｈ

向公司支付股权转让对价

１０００

万美元及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的累计未付

股息

７８．７５

万美元以回购公司所持的

ＪＱＧ

股份。 以上款项分期支付（具体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前支付

３７８．７５

万美元；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支付

３００

万美元；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支付

４００

万美

元）。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转让该股权，有利于收回投资，充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集中发展公司现有的主要

业务。

六、备查文件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０７

股票简称：天业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３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１２

号公告），公司股票于当日

起继续停牌。

自公司股票因筹划重组事项停牌之日起，公司、相关各方及聘请的中介机

构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的各项工作， 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每周发布公告披露重组工作进展情况。 经审慎论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方案初步拟定为：公司拟与控股股东进行资产置换，置入、置出资产差额部分

由公司向控股股东发行股份购买。 目前，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会同聘请的独立

财务顾问、法律顾问、会计师事务所及资产评估机构正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方案进行进一步协商沟通与细化论证，对置入、置出资产所涉及的标的股权、

标的资产的现场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等工作，正在全面进行中。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置入、置出资产较多，各中介机构尽职调查、

相关资产预评估及审计涉及环节多、工作量较大，公司难以在原定时间内完成

重组预案的整体准备工作。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

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申请，公司股票自

５

月

２１

日起继续停牌

３０

天，待置入、置

出资产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股票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

他有关规定，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

时履行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指定媒体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山东天业恒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５５

证券简称：欣龙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２

、召开地点：海口市龙昆北路

２

号帝豪大厦

１７

层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董事会

５

、主持人：副董事长魏毅女士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１

名， 共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７４

，

６９１

，

２２３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８．０３％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涂

显亚律师、张蔚思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四、提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财务资助事项的议案》。

同意

７４

，

６９１

，

２２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

权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涂显亚律师、 张蔚思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

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